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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認定制度

推動之淺見

一、前　言

     近年來，隨著地球環境日漸惡化，人們

的環保意識逐漸提高，全球各地企業亦開始

重視環保問題，在此情況下，消費者考量到

產品對生態環境之衝擊，對具有環保特點及

廢棄後不會危害環境的產品願意以較高之價

格購買，進而帶動綠色消費主義在全球市場

興起。消費者對綠色產品需求上升，歐美日

等先進國家相繼修訂法令以提倡環保，並促

使製造商、進出口商、代理商提供符合環保

要求的產品，為產品注入適當之環保元素。

     為鼓勵政府機關及企業優先使用資源再

生綠色產品，經濟部工業局依產業創新條

例第27條第3項規定，於99年10月29日發布

「資源再生綠色產品審查認定辦法」 (以下

簡稱審查認定辦法 )，期藉由此認定制度之

推動，降低工業活動產生之廢棄物對環境造

成威脅，落實廢棄物再生循環利用之資源再

生產品，以達成節約資源、降低環境負荷、

維持經濟永續發展之目標。本文針對經濟部

之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認定制度進行介紹，並

分析該認定制度目前於推動上遭遇之問題，

以及提出未來推動因應之作法。

二、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認定制度介紹

     為鼓勵廠商投入資源再生綠色產品之生

產，經濟部工業局於100年5月1日起受理廠

商自願性之申請，經審查確認符合資源再生

綠色產品認定規格者授予資源再生綠色產品

認定證書，有關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認定申請

之相關法令、審查作業程序及獲證產品之管

理機制，分別說明如下：

(一)相關法令

     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認定申請之主要

法令為審查認定辦法，該辦法計有條文

19條1附表，主要內容包括：總則、審

核基準、認定程序、管理規範、附則及

附表等，其中審查認定辦法之附表已明

列「牛皮紙」、「紡織品及其製品」、

「PET服飾紡織品」、「橡膠製品」、

「玻璃製品」、「木製品」、「陶瓷面

磚、地磚、壁磚等磚類建材」、「高壓

混凝土地磚」、「混凝土空心磚、植

草磚、圍牆磚、花台磚、樹穴磚、緣

石」、「透水磚」、「紅磚」、「矽酸

鈣板」、「纖維水泥板」等14項資源再

生綠色產品之認定規格。

     為使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認定之申請及

審查作業有所依循，經濟部工業局另於

100年4月25日訂定「經濟部工業局資源

再生綠色產品推動暨審查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推動作業要點)，該推動作業要點

共11點，主要內容包括：認定業務得委

辦、認定申請之審查作業、獲證產品之

管理，以及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認定規格

之增修訂程序等。

     此外，訂定「經濟部工業局資源再生

綠色產品認定技術審查委員名單設置及

審查遴選要點」及「經濟部工業局資源

再生綠色產品認定審議會設置要點」，

以資辦理技術審查及產品之審議，其中

經濟部工業局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認定審

議會 (以下簡稱審議會 )由經濟部工業局

邀請相關專家學者與政府機關代表共9名
組成，主要任務包括：審理資源再生綠

色產品類別；認定規格之增修訂、申請

案件准駁或證書廢止等，審議會會議之

專案2部 鄭淑芬、邱崇銘、劉蘭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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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原則至少為每季一次。

(二)申請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認定之審查程序

     生產審查認定辦法附表規定之產品

者，得依審查認定辦法及推動作業要點

規定，檢具資源再生綠色產品審查申請

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經濟部工業局提

出申請。為節省廠商申請成本，提升廠

商申請意願，針對已取得環保標章或綠

建材標章之廠商，其標章仍屬有效且該

標章規格不低於經濟部公告之同類產品

者，於申請時得用已取得之標章證明文

件與相關檢測報告取代。

     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認定申請之審查程

序主要包含完整性審查、正確性審查，

以及審議會審議等三階段，詳細之審查

方式及內容說明如下：

1.完整性審查

     由經濟部工業局受理案件之申請

後，確認申請者所提產品基本資料、生

產製程、污染防治、產品品管與銷售之

說明，以及提供之佐證資料是否完整。

2.正確性審查

     已完成書面完整性審查之申請案，

則同時進行實質審查及公布受理案件作

業，其中公布受理案件作業為公布申請

廠商之名稱、產品項目、功能規格、環

境效益，以廣徵利害相關者之意見；而

實質審查則針對資源再生綠色產品審查

申請書內容之正確性，邀請相關學者專

家擔任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認定技術審查

委員(以下簡稱技審委員)，至現場進行

技術審查或執行產品抽測。

3.審議會審議

     經書面正確性與現場技術審查後，

將申請案件提送審議會審理，經審理通

過後始核發證書。

(三)獲證產品之管理機制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及增加消費者對於

資源再生綠色產品之信心，建立獲證產

品後市場之監督與管理機制實有其必要

性，依據審查認定辦法及推動作業要點

之規定，獲證廠商應於每季定期彙整前

一季資源再生綠色產品之產量及銷售量

資料，向工業局申報。未定期申報或申

報不實，經工業局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

改善者，得廢止其證書。

     另為加強獲證產品之後續管理，由經

濟部工業局派員會同一位技審委員，至

少每三年針對獲證廠商進行一次現場查

核或產品抽驗，並視獲證廠商違規情形

增加查核或產品抽驗頻率，以確認獲證

產品仍符合產品認定規格及環保法令之

規定。

三、 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認定制度推動
遭遇問題

     經濟部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認定制度施行1
年來因部分制度尚未完善，以及提供生產者

與消費者之誘因不足，導致廠商申請資源再

生綠色產品認定之情形並不踴躍，茲針對現

行推動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認定制度所遭遇之

問題評析如下:
(一)可申請認定之範疇受限

     相對於環保標章、綠建材標章等產

品，目前可申請認定之資源再生產品類

別較少且多屬民生消費產品範疇，而資

源再生產業再利用工業廢棄物產製再生

原物料多為二次物料，致廠商得申請認

定之範疇受限。

(二)認定制度推動誘因不足

     誘因是一個制度推動成功與否的重

要關鍵因素，以目前相關之獎勵措施

來看，廠商取得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證書

後，將可依政府採購法第 9 6條及機關

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辦法之相關規

定，成為政府優先採購之列，但經濟部

之資源再生綠色產品係屬第三類環境保

護產品，其採購之優先順序較屬第一類

環境保護產品之環保標章產品為後。若

與同類係屬第三類環境保護產品之綠建

材標章產品比較，其「建築技術規則」

已規範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材料及樓地板

面材料應採用綠建材，其使用率應達室

內裝修材料及樓地板面材料總面積30%
以上，此一規定開拓了再生綠建材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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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由此可見經濟部推動之資源再生綠

色產品相較於其他標章產品之誘因明顯

不足。

(三) 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規格較同類型標章產

品嚴格

     以審查認定辦法附表項次一之衛生紙

為例，其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認定標準除

規定回收紙混合率應為100%外，另亦針

對產品生產製程中原水用量進行規範，

反觀同類使用回收紙之衛生紙其環保標

章產品之規格標準僅規範回收紙混合率

應為100％，顯見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規格

較同類型相關標章嚴格，大大增加廠商

申請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認定之困難度。

(四)獲證產品後市場管理作法尚待制度化

     目前作業要點雖已訂定獲證產品之管

理機制，惟對於相關完整之產品追蹤查

核程序及作業要項等尚未建立，而若能

使資源再生綠色產品市場獲得良好的管

理，認定制度之公信力方能獲得確保，

並有效影響消費者採購資源再生綠色產

品的意向，使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認定制

度發揮預期之推動效益。

四、 資源再生綠色產品推動因應作法

     綜合前述推動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認定制

度所遭遇之問題，建議後續於認定制度之推

動可朝下列幾個方向著手：

(一)健全資源再生綠色產品相關法令制度

     鑒於受到目前相關法令之限制，廠商

可申請認定為資源再生綠色產品之範疇

有限，故宜檢討增修訂資源再生綠色產

品認定規範，將使用一定比例之再生料

納入資源再生產品之認定，以擴大廠商

申請範疇。此外，宜檢視現行綠色產品

相關獎勵補助措施，評析納入資源再生

綠色產品之可行性，以提升廠商生產資

源再生綠色產品之意願。

(二)完善資源再生綠色產品管理機制

     確保產品之品質是建立消費者信心

之必要管理手段，故資源再生綠色產品

品質追蹤相關之管理機制，包括查核時

機、查核對象選取、查驗比例、查核重

點及技術、查核組織建立、爭議處理等

規定應明確訂定，以加強對獲證廠商運

作之管理，保障消費者權益及提高消費

者對資源再生綠色產品之信任度。

(三)推廣資源再生綠色產品

     經濟部之資源再生綠色產品制度屬自

願性驗證制度，為提高廠商申請意願，

宜更為積極強化推廣措施，如透過辦理

與消費者直接接觸資源再生綠色產品之

方式，以及建置網路銷售平台、透過報

章、雜誌及電視廣告宣傳資源再生綠色

產品，提升消費者對於資源再生綠色產

品之認知，進而培養綠色採購意識，落

實綠色採購，以擴展資源再生綠色產品

市場。

五、結語

     廢棄物資源再生之推動除可降低產業廢

棄物處理成本與創造資源再生產業產值外，

亦可減少資源耗用與間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

放量。由此顯現推動資源再生綠色產品，以

促進資源再生產業之發展，對整體產業、資

源及環境永續發展之效益與貢獻卓著。

     為提升國內資源再生綠色產品推動成

效，未來宜持續積極擴大申請認定之範疇，

輔以訂定具體獎勵優惠措施與辦理宣傳推廣

活動，擴展資源再生綠色產品市場，開創資

源再生廠商之綠色新商機，促使業者生產環

境友善之產品，以加速產業綠化與發展綠色

產業，提升國內產業與產品之綠色形象，進

而推動我國產業之永續發展與資源永續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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